
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人才安居实施细则》

（修订版）的通知 

 

青西新住建发〔2019〕355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新区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申请工作，参照《关于青

年人才在青创新创业一次性安家费申领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

社字〔2019〕18 号）有关规定，对《青岛西海岸新区人才安居实施

细则（试行）》（青西新住建发〔2019〕60 号）有关内容进行了修

订，已经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19 年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印

发，请遵照执行。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青岛西海岸新区招才中心 

青岛西海岸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10 月 31 日 



 

为全方位加强人才安居保障，全面提升新区人才服务水平，根据

《青岛西海岸新区关于实施“梧桐树”聚才计划的若干政策》，并参照

《关于青年人才在青创新创业一次性安家费申领发放有关问题的通

知》（青人社字〔2019〕18 号）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一、保障对象 

（一）国际性重要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世界级水平科学家，中国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发

达国家院士等。 

 （二）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泰山学者”工程系列人

选和外省相当层次称号获得者、青岛市创业创新领军人才以及经新区

认定的其他顶尖人才、领军人才等。 

（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相应层次人才。 

以上人才须 2018 年 4 月 12 日起全职新引进或新当选。 

二、保障模式 

（一）免费入住人才住房。第一条第一类人才在新区工作期间，

新区提供面积 180 平方米左右的住房供其无偿使用，连续工作满 10

年的，无偿获得该住房，并可上市交易；未满 10 年的，收回住房。

若无 180 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在现有房源中调剂使用。 

（二）购买人才公寓。第一条第二类人才依据层次可按优惠价购

买 140 平方米、120 平方米的人才公寓。若无 140、120 平方米住房，

在现有房源中调剂使用。 

（三）发放购房补贴。第一条第二类人才须 2018 年 4 月 12 日以

后，在新区行政辖区内购买商品住房，一次性给予最高 80 万元的购



房补贴（购房补贴与购买人才公寓不重复享受）。其中，购买新建商

品住房的，须完成预告登记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明；购买二手商品住

房的，须取得房产证。申请人未婚的，所购商品住房须为申报人单独

所有；申请人已婚的，所购商品住房可为申请人单独所有或夫妻共有。 

享受购房补贴的商品住房自房地产登记之日起 5 年内，不得上市

交易；5 年内确需上市交易的，在办理房屋转让手续前须将购房补贴

足额上缴区财政；超过 5 年但不满 10 年上市交易的，须将购房补贴

的 50%上缴区财政；超过 10 年上市交易的，不需上缴购房补贴。享

受购房补贴的购房人自房地产登记之日起 5 年内调离西海岸新区的，

在办理调动手续前须将购房补贴足额上缴区财政。由不动产登记机关

在房地产登记系统及房产证上标注“已享受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 80

万元，5 年内不得上市交易；5 年内确需交易或调离本区的，须将购

房补贴上缴区财政;超过 5 年不满 10 年交易的，须将购房补贴的 50%

上缴区财政”。 

（四）租赁人才公寓。第一条第三类人才依据层次可享受租金不

高于同区域住房市场租金 80%的人才公寓租房优惠政策(已享受青岛

市高校毕业生在青就业住房补贴或青岛市青年人才在青创新创业一

次性安家费的不得申请租赁型人才公寓)。 

三、申报材料 

（一）免费入住人才住房（适用于第一条第一类人才） 

1.有效身份证件（交复印件，核对原件）； 

2.区招才中心出具的《新区高层次人才免费入住函》； 

3.创新人才提供劳动合同或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创业人才提供营

业执照及股权构成证明材料（交复印件，核对原件）； 

（二）购买人才公寓（适用于第一条第二类人才） 



1.新区高层次人才认定文件（入库人员需持出库证明）； 

2.有效身份证件（交复印件，核对原件）； 

3.劳动合同或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交复印件，核对原件）； 

4.区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住房情况说明; 

（三）发放购房补贴（适用于第一条第二类人才） 

1.新区高层次人才认定文件（入库人员需持出库证明）； 

2.有效身份证件（交复印件，核对原件）； 

3.《青岛西海岸新区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一式三份）； 

4.购房合同、购房发票、不动产登记证明或房产证（交复印件，

核对原件）； 

5.单身人员提供婚姻情况承诺书，已婚人员提供结婚证（交复印

件，核对原件）； 

（四）租赁人才公寓（适用于第一条第三类人才） 

1.填报《青岛西海岸新区人才公寓申请审核档案》（档案内材料

交复印件，核对原件）； 

2.提报材料同时提供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毕业证、技能等

级证书等申请审核档案中需要的原件。 

四、申报流程 

（一）免费入住人才住房（适用于第一条第一类人才） 

1.申请人持相关材料至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完成意向登记； 

2.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验相关材料，对符合条件的出具《高层

次人才入住通知书》，并协助人才做好选房工作，区招才中心、区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区属国有企业与申请人签订四方入住协议。 

（二）购买人才公寓（适用于第一条第二类人才） 



1.申请人持相关材料到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领取《青岛西海岸新

区人才公寓申请审核档案》并按要求填报； 

2.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申请人填报资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

出具《人才公寓配售通知书》； 

3.申请人持《人才公寓配售通知书》到人才公寓建设单位优先按

优惠价购买 140 平米、120 平米的人才公寓，超出政策优惠部分按照

市场价格予以补差。 

（三）发放购房补贴（适用于第一条第二类人才） 

1.申请人购买新区普通商品住房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明或房产

证； 

2.申请人自行打印并填报《青岛西海岸新区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

申请表》（三份），连同其他资料一并递交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3.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拨付

补贴。 

（四）租赁人才公寓（适用于第一条第三类人才） 

1.申请人至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领取并填报《青岛西海岸新区人

才公寓申请审核档案》，原则上由用人单位初审，统一报至区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 

2.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区人社部门对申请人填报资料进行

审核，审核通过的由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出具《人才公寓配租通知书》； 

3.申请人持《人才公寓配租通知书》到人才公寓运营（或产权）

单位签订租赁协议，办理入住手续。 

五、其他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限为 2 年。《青岛西海岸新区

人才安居实施细则（试行）》（青西新住建发〔2019〕60 号）同时

废止。 

 


